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楚文旅复〔2020〕26 号 

 

对州政协十届四次会议第 168 号提案的答复 
 

延波委员： 

你提出的关于加强彝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提案，已交我们研

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 

楚雄彝族文化是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内容之一。多

年来，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以州委、州人民政府以

建设“中国彝乡.滇中翡翠.红火楚雄”为目标，认真贯彻习近平新

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、传承中华文化

基因，挖掘地方民族文化特色，增强我州优秀民族传统文化的生

命力和影响力，不断推进文旅融合发展。从 2005 年 6 月州人民

政府公布命名了第一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之起，我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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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家和省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要求，先后组织开

展了五次普查、公布命名和申报工作，建立了国家、省、州、县

市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体系。截至目前，楚雄州建立了

国家、省、州、县市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601 项，其中

国家级项目 13 项、省级 49 项（保护区 13 个）、州级 153 项（保

护区 22 个），县市级 386 项；代表性传承人 1990 人，其中国家

级 12 人(已去世 2 人)，省级 108 人（已去世 30 人、取消资栺 1

人），州级 281 人（已去世 21 人,取消资栺 4 人），县市级 1589

人（已去世 154 人）。一大批优秀的彝族文化项目如《查姆》《梅

葛》《彝族火把节》《彝族服饰》《彝族左脚舞》《彝族老虎笙》《彝

族酒歌》《彝剧》《彝医药》等和一批优秀的彝族民间传承人先后

被国务院、省文化和旅游厅、州人民政府、各县市人民政府公布

命名为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。这一系列工作，有力推进

了我州彝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。 

一、关于你提出的“建立机制，加大资金投入”的问题 

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》和《云南省非物质

文化遗产保护条例》颁布后，结合我州实际，2013 年 7 月 1 日制

定出台了《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申报认定

管理办法》。该《办法》共三章十九条，规范了各级非遗项目代

表性传承人的申报、认定和管理程序。与此同时，各县市结合实

际相继出台了传承人管理和考核办法，每年组织对传承人进行集

中培训及考核，幵按考核结果发放传承人补贴，不断强化对传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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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队伍的管理。 

自 2017 年 6 月开始至 2019 年 7 月止，楚雄州人大常委会组

织开展了楚雄州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保护工作，分别于 2018

年 9 月 1 日颁布实施了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医药条例》，

于 2019 年 6 月 1 日颁布实施了《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服

饰保护条例》，于 2019 年 7 月 1 日颁布实施了《云南省楚雄彝族

自治州彝族十月太阳历文化保护条例》。三部《条例》的颁布实

施，为进一步保护和传承楚雄州民族优秀传统文化，加快文化产

业建设，促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发挥重要的作用。 

自 2010 年以来，我州加大了向上争取资金的力度，先后争

取到国家、省级项目保护经费近 3000 万元。目前，国家、省、

州级传承人分别落实了每人每年 2 万元、0.8 万元和 0.36 万元的

传承工作补贴，各县市均已落实了 0.1 至 0.3 万元不等的县市级

代表性传承人的传承工作补贴。项目保护经费和传承人传承工作

补贴的落实，有力地推动了我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、保护和

传承工作。 

2010 年，州人民政府投入资金 1000 余万元，组织民宗、文

化等部门专家学者，通过五年多的努力，编辑出版了《楚雄彝族

毕摩经典译注》共 106 卷，使彝族毕摩文化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

得以保护和传承。由楚雄彝族文化研究院牵头，将《查姆经典古

籍》作为世界记忆遗产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项目立项。 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相继出台《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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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表性传承人考核办法》、《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保护资金

管理使用办法》等，不断出台完善相关法规政策，建立有效机制。

同时积极争取项目保护专项经费，加大项目保护力度，加强对传

承人的管理，充分发挥好传承人传、帮、带的传承作用。 

二、关于你提出的“提高认识，加大宣传推广力度”的问题 

多年来，楚雄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，通过开展法律、

条例和非遗知识进机关、进单位进社区、进学校、进企业、、进

乡村宣传活动，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为全体公民的自觉

行动，营造良好的保护传承氛围。通过召开专家座谈会、专题讲

座等多种形式，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、传承人等有针对性

地对法律、条例进行学习和解读，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、

传承人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重要性的认识，增强依法保护非物质

文化遗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。以民族节庆、“文化与自然遗产日”

等活动为契机，充分利用博物馆、图乢馆、文化馆、文化站等公

共文化设施和场所，举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、展演、讲座、

咨询等活动；利用宣传栏、宣传板报，悬挂张贴宣传横幅和标语，

以及广播电视、报刊、网络等新闻媒体，集中、全面、深入地宣

传法律、条例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相关知识。 

在广泛宣传的同时，充分利用楚雄州多姿多彩的民族传统节

庆活动，为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展示平台。如彝族火把

节在楚雄市的大过口、禄丰县的高锋、武定县的白路、大姚县赵

家店、双柏县法脿、永仁直苴等地举行毕摩祭祀、祭火、大小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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弦舞表演、大锣笙舞表演、大刀舞表演、彝绣和彝族服装赛装表

演、彝族摔跤、斗牛、赛马、磨担秋等民俗表演活动；彝族左脚

舞在 “牟定三月会”期间举行“千人唱一曲，万人跳一脚”的万人左

脚舞表演；彝族梅葛在姚安马游坪、大姚三台、永仁直苴等地举

办“梅葛文化节”、彝族服装节、彝族赛装节时进行梅葛的传唱和

梅葛表演赛；姚安花灯在姚安光禄古镇举办云南省花灯周“姚安

花灯节”，组织省内花灯剧团进行花灯节目表演赛，有力地推动

了花灯文化艺术交流；彝族老虎笙在双柏法裱举办“彝族老虎笙

节”，进行老虎笙、小豹子笙、大锣笙表演活动；彝族酒歌在武

定 “牡丹花节”期间组织酒歌演唱比赛及表演活动；大姚彝剧在

大姚民间艺术节、昙华插花节和三台服装节期间组织彝剧节目表

演等等。 

在今后的工作中，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开展好一系列宣传活动

和依托民族传统节日开展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，不断提高广

大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意识，不断提高民族文化

自信，让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入人心。 

三、关于你提出的“合理布局，加大资源整合力度”的问题 

目前，州文化和旅游局在积极促进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同

时，努力探索非遗和旅游相结合的路子，打造非遗旅游线路线路，

让大家在游览楚雄州优美的自然景观的同时，体验具有地方民族

特色的如传统饮食、传统医药、传统技艺、传统体育、传统歌舞

等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同时，积极推进民族文化产业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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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和发展，如彝族服饰产业建设、彝医药产业建设等，充分整

合民族文化资源，不断加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。 

四、关于你提出的“增强意识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”的问题 

多年来，我们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工作，通过州、县市文化部

门上下联动，依托传习所、传统节日，开展国家、省、州、县市

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及业余骨干培训。2019 年共举办培训班 80

期，参加培训的传承人及传承骨干达 14000 多人次。开展非遗进

校园传承培训活动，让中小学生从小树立民族文化自信。同时，

积极组织各级代表性传承人参加文化和旅游部和省文化和旅游

厅举办的培训班，每年对各县市的非遗工作人员集中开展 1 次以

上的业务培训，全面提升非遗保护工作者的整体素质。 

最后，再次感谢你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心、理

解和支持，希望你们一如既往地关心、关注非遗工作。 

 

 

楚雄州文化和旅游局 

2020 年 9 月 15 日 

  

 

联系人及电话：邓应显  13908781776 

抁送：州政府办公室，州政协提案委。 


